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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 

 

第 1 章  – 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95 .  政府與政府帳目委員會的目標相同，致力提高發展審批程序的透明

度，同時避免為業界在推展業務方面製造不必要的障礙。政府已接納由審計

署署長提出，並獲政府帳目委員會通過的所有建議，並已採取積極步驟加以

落實。  

96 .  透過規劃署、地政總署、屋宇署、建築署與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通力

合作，我們已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和審計署所有建議，落實了多項改善措施。 

落實規劃發展密度的重要性  

97 .  為滿足公眾對優質生活環境的需求，政府聯同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動逐

步在法定規劃圖則內加入樓宇高度和發展密度的限制。此外，為確保地區內

有足夠的公共設施供市民享用，規劃署會在出售土地前重新評估區內公共設

施的供應，並通知有關部門。  

賣地程序的透明度  

98 .  為提高出售土地程序的透明度，地政總署已修訂相關的內部指引，清

楚指出就參與賣地的準競投者就發展規範當中不明確的地方所作的查詢，例

如有關建築樓面面積；停車場設施；以及政府／機構／社區設施，地政總署

向他們提供的資料，在甚麼情況下會在政府網站及報章公開。  

99 .  屋宇署並設立了機制，規定在出售土地之前，向地政總署提供有關地

盤分類的意見，均只由建築事務監督會議決定。  

100 .  在提供政府／機構／社區設施方面，建築署亦已檢討擬備將載於契約

條件內的工程規格附表的程序，並已採納審計署的建議，會推行在將來提供

的政府／機構／社區設施上，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確保有關設施的設計規

定依比例妥為繪畫在平面布置圖則上，以便納入該土地契約條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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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分類  

101 .  在有關發展項目的地盤分類方面，屋宇署已修訂《建築物 (規劃 )規
例》，以澄清法例中有關地盤分類的「街道」定義。此外，在出售土地前，

屋宇署就任何影響地盤的分類因素會先行諮詢各有關部門。如在地盤分類方

面在法律上有不明確之處，屋宇署會徵詢法律意見。  

批出豁免及額外建築樓面面積  

102 .  為排除在公共車輛總站會否計算在建築樓面面積內上存有不清晰的

地方，屋宇署已修訂了有關的作業備考，指出除非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另

有規定，或已得到規劃批准，所有公共車輛總站都應計入建築樓面面積內。

如在豁免建築樓面面積方面在法律上有不明確之處，屋宇署會徵詢法律意

見。  

103 .  在批出額外建築樓面面積方面，屋宇署會諮詢有關部門，以求達成共

識，特別是地政總署和規劃署，以確保部門支持建築樓面面積的豁免安排。 

104 .  此外，我們會繼續採取實行已久並行之有效的安排，若土地契約當中

包括建築樓面面積上限，地政總署會在土地契約內標明政府房舍是否需要計

算在建築樓面面積內，以便準競投者可以在競投土地時考慮此項資料。  

加強部門之間的溝通  

105 .  政府帳目委員會要求當局向委員會報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加

強規劃署、地政總署與屋宇署之的溝通及協調而採取的行動，以期確保在發

展土地時，能達到預定的規劃意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角色是就規劃、地

政及屋宇事宜制訂一般政策。在土地的發展過程中，該 3 個部門會按照該等

政策及相關法例各司其職，並會保持密切聯繫。在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均有

為討論和解決跨部門事宜而設的既定機制，包括地區地政會議、地區規劃會

議、建築小組委員會及建築事務監督會議。若遇上在政策方面有影響的事

宜，部門亦會向局方請示。  

106 .  此外，局方亦已成立不同專責小組和工作小組，由局方代表擔任主

席，旨在促進部門之間的協調。這些小組不單會處理特別事件和個別項目，

亦會處理制度上的問題，例如精簡發展過程的審批程序。政府會繼續致力加

強溝通的工作。舉例來說，我們現正努力在適合的情況下統一該 3 個部門所

採用的管制發展規範，以及簡化契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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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約內就建築樓面面積作出限制的準則  

107 .  政府帳目委員會建議政府檢討以何準則決定應否指明土地的建築樓

面面積上限。為此，我們已著手進行檢討，以探討是否適宜把建築樓面面積

上限的條文，加入日後出售的政府土地的契約內。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早

前在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聆訊上不單指出這項建議的利弊，亦解釋了提高地契

條文的確切性與取得最理想的土地售價，兩者存有矛盾，故必須取得細緻的

平衡。政府在檢討以何準則決定應否指明土地的建築樓面面積上限時，會審

慎考慮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並會在決定未來路向前，先行諮詢有關人士。 

規管建築事務監督行使酌情權的作業備考  

108 .  為了加強在建築事務監督 (監督 )根據《建築物條例》行使酌情權以處

理各類申請方面的問責性及透明度，監督曾發出不同的作業備考，讓業界得

悉監督在行使該項酌情權時所採用的準則。監督與獲其授權行使這項酌情權

的人員必須秉誠行事，並依從法例及作業備考所頒布的準則，以及在行使酌

情權時考慮所有相關因素。由於每宗個案所需考慮的因素有別，屋宇署已制

訂內部指引，就應予考慮的因素提供一般指引。  

109 .  視乎個案的複雜程度，個別申請會提交由屋宇署助理署長或監督主持

的委員會考慮和審批。為了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屋宇署會在其網站公布該署

建築小組委員會所考慮事項及所作決定的摘要。  

未來路向  

110 .  政府會繼續監察各項有關處理批地的改善措施的推行情況。  

第 3 章  – 法律援助署收回法律費用的事宜 

111 .  法援署十分重視維持具成本效益的法律援助（法援）服務。法援署在

適當情況下會採取一切所需措施收回訟費，並會密切監察收回訟費的過程。 

收回法律援助計劃的法律費用的情況  

112 .  法援署在 2006 年度的年報將會公布下述資料–  

 




